
公務人員、技工友及校聘人員之休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111.04修正） 

一、承辦單位：人事室考訓組(第二組) 

二、承辦人員：黃玉珍、黃佩珊 

三、聯絡電話：33665944、33665942 

四、申辦時間：經常性業務 

五、法令依據： 

(一)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二) 國立臺灣大學校聘人員工作規則 

(三)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四) 其他相關規定 

六、注意事項：  

休假補助費 

(一) 編制內公務人員、技工友之「休假補助費（國旅卡）」： 

1. 相關系統網址： 

(1) 國旅卡專區： 

可由本校人事室網頁→各類專區→國民旅遊卡專區。 

(2) 國旅卡檢核系統： 

可由本校人事室網頁→各類專區→國民旅遊卡專區，即可查詢，或點選

下列網址進入： 

https://inquiry.nccc.com.tw/html/index.html 

2. 各類別人員補助額度、消費及申請時間： 

序

號 
身分別 

最高補

助額度 
消費時間 

當年度補助申請 

截止時間 

1 公務人員 16000 
曆年制，每年 1/1

至 12/31 止 
次年 1/10 前 

2 技工友 16000 

備註:  

配合 108年 10月 5日修正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自 109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1. 公務人員當年度實際補助額度係依照個人當年度可休休假日數計算，（1 日 1,600

元，1 小時 200 元）最高 10 日核給 1 萬 6,000 元為限。 

2. 技工友不強制休畢 10 日，以當年度實際休假日數計算（1 日 1,600 元，1 小時

200 元），最高 10 日核給 1 萬 6,000 元為限。 

3. 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之補助方式區分為「自行運用額度」及「觀光旅遊額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S0110016
https://inquiry.nccc.com.tw/html/index.html


度」，說明如下： 

(1) 公務人員當年具有超過 10 日之休假資格者，休假補助費於觀光旅遊額

度（旅行業、旅宿業、觀光遊樂業或交通運輸業）及自行運用額度（各

行業別）各 8,000 元之範圍內消費並核實補助；另當年未具休假 10 日資

格者，按其所具休假日數，以每日 1,600 元計算發給休假補助費，補助

總額在 8,000 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其餘則屬觀光旅遊額度。 

(2) 技工友當年度累計補助總額在8,000元以內屬自行運用額度，超過8,000

元部分屬觀光旅遊額度（例如當年度累計實際休假共 7日，補助總額為

11,200 元，其中 8,000 元屬自行運用額度、餘 3,200 元屬觀光旅遊額

度），於年終一併結算。 

4. 消費流程： 

使用國旅卡刷卡消費日不限於休假日(即國旅卡消費無須請休假)，惟不得

於執行職務期間刷卡消費。 

提醒您，請於出發前 1 日或刷卡消費前至「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網

站查詢消費店家是否為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或致電特約商店洽詢，以

確保補助費之核發。 

5. 請款流程： 

(1) 列印核發（強制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A. 登入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身分別請選擇「公務人員」。 

 「帳號」為身分證字號、第一次登錄「預設密碼」為國曆生日

月日 4 碼+身分證後 4 碼共 8 碼，登錄後系統將要求立即重新設

定為個人密碼，下次登入請以變更後之密碼登入。 

 如忘記密碼或無法成功登入，請洽玉山銀行(02)5578-1383 轉

5919，或參「玉山小幫手-檢核系統密碼線上重設功能」重新設

定密碼後登入。 

B. 點選「列印核發補助費申請表」:請勿使用回收紙列印（屬正式單

據）！ 

(2) 申請表填寫：請確認消費明細後於最後一欄「休假人確認前項消費資訊

及請領情形之簽章」處簽章。（申請表如為 2 頁以上，每頁皆須簽章） 

(3) 送交所屬人事單位【校總區請送人事室考訓組；醫、公衛學院職員請送

醫學院人事組，醫、公衛學院技工友請送醫學院總務分處】，俟完成後

http://travel.nccc.com.tw/NASApp/NTC/servlet/com.du.mvc.EntryServlet?Action=RetailerInquiry&Type=GetFull&WebMode=text
https://inquiry.nccc.com.tw/html/text/index_personal.htm
https://www.esunbank.com.tw/event/credit/1080731t/index.html


續核銷作業後，款項將逕由出納組匯入個人薪資帳戶。 

6. 應注意事項： 

(1) 刷卡交易如透過非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之第三方行銷公司（例如：

Agoda 或 Booking 等訂房網）刷卡訂房，刷卡對象為該第三方，而非

特約商店本身或其官網直接訂房，則該筆交易不符合國民旅遊卡使用

規定，不得請領休假補助。 

(2) 除公務人員本人外，其配偶、直系血親如具身心障礙、懷孕或重大傷

病之情形無法參加觀光旅遊，經服務機關認定，當年補助均屬自行運

用額度。 

(3) 當年度無休假資格或休假資格未達 2日，酌給相當 2日之休假補助費

(3,200元)，屬自行運用額度，同一年度內已核給補助部分應予扣除。 

(4) 珠寶銀樓業及儲值性商品納入補助範圍，惟水費、電費、瓦斯費等，

係以某段連續期間使用情形計費，仍不得以國旅卡刷卡申請休假補助

費。 

(5) 已申請休假補助費之消費，不得重複請領差旅費、辦公費、業務費或

其他公款，以免觸犯貪污治罪條例（說明：109年 1月 1日起，無須

請休假即可申請休假補助費，故持國民旅遊卡至合格特約商店之消

費，原則均會列入休假補助費申請表。同仁如使用國民旅遊卡支付前

述差旅費等公款，請將刷卡日期及消費金額告知人事室承辦同仁，將

該刷卡交易紀錄註記不核發，避免發生重複請領之情事）。【校總區

請洽人事室考訓組(02)3366-5944黃小姐(行政單位)、(02)3366-5942

黃小姐(學術單位)；醫、公衛學院教職員請洽醫學院人事組

(02)23123456-88132 朱小姐，醫、公衛學院技工友請洽醫學院總務

分處(02)23123456-62197杜小姐】 

7. 逾 10日以外之國內休假補助費：(適用對象：編制內公務人員、技工友) 

得以時計，於年終併特休未休畢工資結算，至年終累計未達 1 日之時數，

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按：600元÷8小時=75元/時）。惟於年度中退休或辭

職人員，得隨時辦理之。 

(二) 校聘人員之「特別休假補助費」： 

1. 請領規定： 

各單位得視用人經費狀況核發特別休假補助費，當年度（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已休畢特別休假 7 日(含)以上者，得核給休假補助費 8,000 元，但

未休畢 7日或特別休假未達 7日者，不予補助。 

2. 請領流程： 

於本校 myNTU(https://my.ntu.edu.tw/)→教職申辦→到勤差假申請/簽核→特

別休假→適用勞基法人員→申請作業→約用人員特休補助費申請。 

3. 應注意事項： 

不含已休畢之「前期遞延特別休假」日數，未休畢 7 日或特別休假未達 7

日者，不予補助。 

未休假加班費(適用對象：編制內公務人員、技工友及校聘人員) 

(一) 編制內公務人員： 

1. 當年具有 10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 10日以上休假資格

者，至少應休假 10日，該 10日內未休假者，不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2. 應休假日數（10日）以外之休假，如確因機關公務需要未能休假者，得

依規定核發未休假加班費，未休假加班費於年終時辦理。惟於年度中退

休或辭職人員，得隨時辦理之。 

(二) 技工友及校聘人員： 

特別休假期間工資照給。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未休完之特別休假日數應

發給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

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

資。協商遞延特別休假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度終結時應發給

工資之基準計發。前述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 

https://my.ntu.edu.tw/

